
桃園市政府 110 年度補助弱勢勞工在職進修學分費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（由勞動局填列） 

姓名  電子信箱  
行動 

電話 
 

通訊地址  
連絡 

電話 
 

應檢附在職證明文件(請勾選)： 
□勞保投保明細表 

□在職證明書(需註記公司及工作地地址) 

申請學分(每人每年以補助 3學分為限)及每學分費(每學分以 2,000 元為上限，

所修學分費未達 2,000 元者依實際學分費覈實補助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□1 學分    □2 學分     □3 學分   共計申請             元 

申
請
補
助
對
象
身
分
別(

請
勾
選) 

□戶籍地或工作地於本市之弱勢在職勞工，應符合

下列條件之一： 
符合左列條件應檢附文件影本(請勾選) 

(

請

擇

一

勾

選

)

□獨力負擔家計者 □請檢附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

□中高齡者 

□身心障礙者 □請檢附領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 

□原住民 □請檢附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

□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力者 □請檢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 

□二度就業婦女 □勞保投保明細表及因家庭因素退出勞動市場證明文件 

□家庭暴力被害人 □請檢附家庭暴力及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

□更生受保護人 □請檢附更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文件 

□新住民 □請檢附註記現住人口及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

□因故辦理休學致未完成專科以上學業者 □請檢附休學證明文件 

□其他(請附證明文件)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

(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新住民 

得黏貼有效期間之居留證)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

(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新住民 

得黏貼有效期間之居留證)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私章)

以下為機關內部審核欄，請勿填寫 

審核欄 

□ 符合規定，同意核發獎勵金新臺幣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 

□ 不符合規定。原因： 

承辦單位 決行 

 

 

 

 

 

附
件
一



桃園市政府 110 年度補助弱勢勞工在職進修學分費 

撥  款  同  意  書  

茲同意桃園市政府勞動局自立書日起，依下列方式支付款額： 

□一、撥入設於臺灣銀行之指定存款帳戶（檢附帳戶存摺正面影本）。 

□二、撥入設於郵局之存簿儲金指定存款帳戶（檢附帳戶存摺正面影本）。 

□三、電匯至其他指定行庫存款帳戶（檢附帳戶存摺正面影本，手續費 30 元） 

此致 

桃園市政府勞動局 

 

申    請    者：         (簽名或蓋私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

聯  絡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

 

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帳戶存摺正面影本黏貼處) 

提醒：戶名應與申請書名稱相符 

附
件
二 



切 結 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確實未領取其他中央或地方相關補助學分費。如有 

不實，本人同意歸還已領取之補助款項，並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特此切結為憑。 

 

 

 

 

切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私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 

附
件
三



桃園市政府勞動局                    

黏 貼 憑 證 用 紙 
傳  票 

付款憑單 

 金    額  

億
千
萬

百
萬

十
萬 萬 千 百 十 元

憑證編號  預算年度 110 - - - - -     

預算科目 

桃園市勞工權益基金-勞

工權益補助計畫-勞工權

益補助工作-捐助、補助與

獎助-捐助個人 

用途說明 110 年度補助弱勢勞工在職進修學分費 

 

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、保管 登記 會計單位 
機關長官或 

授權代簽人 

 驗收或證明 

保管 

所得登記 

財產(物)登記 

  

( 憑  證  黏  貼  線 ) 
 

領     據 

     茲收到桃園市政府勞動局撥付110年度補助弱勢勞工在職進修學分費補

助款，計新臺幣       仟      佰      拾     元整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具領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私章) 

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   戶籍地址： 

    連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

(備註補助金額請以大寫數字填寫，如：零、壹、貳、參、肆、伍、陸、柒、捌、玖、拾。) 

 

編號 

附
件
四

□受款人 

□發票(或收據)開立廠商

□詳如受款人清單 

□扣抵罰賠款      元 

□轉保固金        元 

□其他(請列舉並標示金額)


